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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4257.htm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

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(摘要)（国发[2006]8号） 装备制造业

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产业。

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，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，

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实现国民经

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。我国装备制造业经过50多年的发

展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形成了门类齐全、具有相当规

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

业。但我国装备制造业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、对外依存度

高、产业结构不合理、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。为加快装备

制造业的振兴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一、明确目标原则，加快

振兴步伐 （一）振兴目标： 到2010年，发展一批有较强竞争

力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，增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技

术装备的制造能力，基本满足能源、交通、原材料等领域及

国防建设的需要。依靠区域优势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，形成

若干具有特色和知名品牌的装备制造集中地。建设和完善一

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级重大技术装备工程中心，初步

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。逐渐形成重大技术装备

、高新技术产业装备、基础装备、一般机械装备等专业化合

理分工、相互促进、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。 （二）基本原则

： 1．坚持市场竞争和政策引导相结合。进一步完善促进装

备制造业振兴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

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，促进装备制造



企业有序竞争；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和宏观调控，发挥行业

指导作用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对关系国民经济和国防安

全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，给予必要的政

策支持。 2.坚持对外开放和自主创新相结合。鼓励企业着眼

于前沿领域，积极扩大开放，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

，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；建立产、学、研、用相结合的技术

创新体系，培养一批创新人才，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促

进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。 3.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企业改

革相结合。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，结合“十一五”

规划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，大力推进产

业结构调整；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，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

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增强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。 4.坚

持重点发展和全面提升相结合。依托重点工程，研制一批对

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影响大、关联度高的重点领域的重

大技术装备，实现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的突破；以点带

面，通过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，带动基础装备和一般机械装

备产品及零部件生产制造水平的全面提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